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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SMART HOLDINGS LIMITED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48）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完成出售 VICTOR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11月 27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5年 12月 23

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本公司出售 Victor Gold Investments Limited之須予披露及關連

交易。除本公告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出售事項已於 2016年 3月 31日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完成。 

 

 

 

承董事會命 

滉達富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錦城 

 

 

香港，2016年 3月 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浩銘先生（執行主席）、潘栢基先生、黃錦城先生及朱允明先生； 

非執行董事李敏儀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寶榮先生 GBS, JP、陳兆榮先生及黃華安先生。 

 

* 僅供識別 

 


